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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界的宗教关注 
 
 
 

□     魏德东 
 
 
 
      去年以来，法学界对当代中国的宗教问题展开讨论，影响日益显现。这似乎预示着宗教问题

开始成为公共学术话题，对中国宗教问题的严肃思考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深度。 

      颇具权威性的刊物《法学》2005年第6期刊载了郭延军的论文《我国处理政教关系应秉持什

么原则——从三亚观音圣像的建设和开光说起》，提出宗教事务应由宗教组织自主办理，国家应

平等对待各种宗教，国家机关不应操办宗教事业和主持宗教活动，公职人员也不应以公职身份操

办宗教事业、主持或参与宗教活动。据此，论文提出海南有关公共机关和公职人员直接操办和参

与观音圣像的立项和建设、组织和参与观音圣像的开光大典，其行为于法无据。 

      随后，上海交大法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就此问题成立课题组，在北京和上海组织了两

次座谈会，讨论纪要由童之伟教授整理，以《地方政府投资宗教项目涉及的法律问题——三亚南

山观音圣像建设与政教关系学术座谈会纪要》为题发表于《法学》2005年11期。讨论会参加的

人员包括中央党校政法部副主任张恒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胡锦光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

王磊教授、上海交大法学院陈云生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于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焦洪昌

教授等，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三亚南山观音圣像建设和产权交易的关系是涉及宪法基本原则的问

题，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地方政府是否有资格修建具有宗教性质的设施？学者们的基本看法是：

动用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公共财政资金介入到纯宗教事务和活动中去，应该被看作是超越了我国

宪法所确立的政府权力行使的底线，违背了国家的政教分离原则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原则。 

      一石激起千层浪。《科学与无神论》杂志于2006年第2期转载了这篇《纪要》并增加了《编

者按》，认为三亚圣像问题核心是“政府取代了企业，直接经营了宗教场所”。更为令人吃惊的

是，一般认为在该事件中获益的佛教界，也起而呼应这一讨论，支持相关观点。中国佛教协会综

合研究室编的《研究动态》于2006年第2期对《科学与无神论》的《纪要转载》予以长篇文摘，



并增加了《编后语》，认为《纪要》“有许多真知灼见，值得引起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现

在到了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并以此为底线，规范政府部门过深参与宗教内部事务，制止宗教搭

台，经济唱戏的时候了。” 

      值得一提的是，“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宗教与法律关系的讨论中。

在其“《宗教事务条例》专题”中，有18篇文章集中批评2004年通过的条例，包括“评《宗教

事务条例》对信教公民平等权侵犯的若干条款”、“在违宪审查的背景下谈《宗教事务条

例》”、“评《宗教事务条例》的违宪条款”等。 

      法学界、无神论界、宗教界、网络联手批评地方政府在宗教事务上的僭越，似乎是前所未有

的现象。长期以来，政府部门的宗教工作基本在统战的思路下进行，很难将宗教看作社会的正常

组成部分，因此容易出现或胡乱打压，或无原则支持的两极态势。法学界对宗教问题的涉入，或

许意味着整个社会已经开始将宗教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分子予以接受，而相关的管理也需要与时

俱进，在理性、平等的精神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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